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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將教育行政體系運作予以具體化等，建議就國民教育法

施行細則第 14 條將總務處修改為行政服務處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07） 

羅委員鑑於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係配合國民教育法規定將教育行政體系運作予以具體化等，

建議就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將總務處修改為行政服務處所提之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

下： 

一、查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視規模大小，酌設教務處、學生

事務處、總務處或教導處、總務處，各置主任一人及職員若干人。……」明訂國民中小學設

置總務處之依據。再查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處、室

掌理事項，其中總務處包含學校文書、事務、出納等事項。 

二、有關建議修正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將總務處修改為行政服務處乙節，因涉及需修正國

民教育法完成後再修正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之程序，而國民教育法業已多次送行政院審議，

目前依行政院審查意見，需俟高級中等教育法完成立法程序後，國民教育法修正條文需參照

該法相關條文重行檢討，並完成一致性文字體例調整後，再送行政院審議。 

三、是以，本案將納入相關會議進行修法可行性研議，以利解決教育行政體系內文書、出納、事務

等三組內人力未完全利用之問題。 

（一一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啟臣就兒童及青少年有關性知識之取得管道

多來自於電視節目，在未有家長輔導下，容易建立錯誤觀念，

導致發生偏差行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52） 

江委員質詢兒童及青少年有關性知識之取得管道多來自於電視節目，在未有家長輔導下，容

易建立錯誤觀念，導致發生偏差行為所提之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為提升青少年學生正確性教育知能等，教育部持續透過學校教學培養學生性教育正確知能、

訪視學校健康教育教學正常化、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納入補助地方政府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縣本議題、推動校園性教育實施計畫等，以降低青少年對性行為之認知偏差，相關辦理情形說明如

次： 

一、透過學校教學培養學生性教育正確知能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訂定性教育相關能力指標，討論對

於身體的感覺與態度，學習尊重身體的自主權與隱私權、檢視兩性固有的印象及其對兩

性發展的影響、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行為，表現出不同的信念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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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級中學「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促進性健康能力指標包含養成健康的性觀念、培養

尊重不同性取向的態度、具備健康兩性交往所需的生活技能、具備促進性健康所需的知

識、態度與行為。 

(三)高級職業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訂定性教育相關能力指標，解釋個人對性與愛

的責任，並維護自己的權益。 

二、訪視學校健康教育教學正常化情形：推動國民中學藝能及活動課程教學訪視實施計畫，邀請專

家學者訪視國中健康教育教學情形，自 98 年 12 月起至 101 年 12 月共訪視 50 所國中，對於

未正常教學之學校，除要求縣市政府督導改善，列入年度統合視導之考核外，並建議將訪視

結果納入校長考核參考。 

三、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納入補助地方政府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縣本議題，並納入本部對地

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項目：101 學年度起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列為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之

縣本議題，並將「推動以生活技能為主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具特色且有績效」列入本

部對縣市政府統合視導項目，要求縣市政府督導所屬學校推動校園性教育。 

四、推動校園性教育實施計畫：辦理研習課程以增進學校校長及國高中健康教育教師專業知能，98

年起至 101 年共培訓 1,058 人；成立大學生性教育宣導種子營隊至國高中進行性教育宣導，至

28 所學校宣導，受惠學生計 3,235 人；建置並充實性教育教學資源網，提供教案、教材、影

音媒體、海報及單張等資料，作為實際授課健康教育教師教學參考。 

五、委託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編訂教材，提供國高中健康教育課程教學補充資料： 

(一)青春生活事件簿-國高中性教育生活手冊：包含性衝動的處理、拒絕性騷擾的行為、分手

處理、色情迷思、認識同性戀、網路交友、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危險情境的自我保護

及懷孕議題等章節，經由學習重點，培養學生性教育生活技能，並提供深度分析及學後

演練，讓國高中學生學習尊重個人身體自主權、加強兩性情感教育，面對婚前性行為之

抉擇及可能遭遇之法律責任等，培養正確性教育知能與行為。 

(二)學校性教育工作指引：包含以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校園性教育、性教育之實務行動、

課程及教學、校園性問題處置、輔導與諮商等內容，透過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健康

與護理」課程綱要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落實校園性教

育課程教學，同時針對學生可能面臨相關性探索、嘗試及學習問題；校園性侵害及性騷

擾調查處理流程；學生懷孕事件之輔導與處理流程，提供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相關資訊

及提升其專業能力，協助解決校園性教育問題。 

六、訂定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實施計畫：提升健康教育專長師資比率及專業知能、增進學

校行政人員處遇知能及學生知能、提供性教育教學資源、進行相關研究發展及考核、整合相

關行政機關資源。 

七、推動性教育實驗推廣計畫：100 及 101 年選定新北市及高雄市各 3 所學校，經由學者專家協助

提升學校教師專業能力，經由相關課程及宣導活動，以提升學生對性教育之正確認知，共

1,708 位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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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補助辦理性教育相關宣導活動：補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少數族群權益促進協會辦理 2011 年部

落校園衛生教育（愛滋病）及性教育宣導活動，針對部落國中辦理 15 場校園宣導，計 3224

人參加、辦理 2 場戶外宣導，計 1,800 人參加；另 101 年持續補助該會推動，辦理 7 場校園宣

導，受惠學生人數 2,082 人。 

（一一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新竹縣尖石鄉大客車發生重大車禍，

應就法制上檢討大客車駕駛人資格規範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1102） 

羅委員鑑於新竹縣尖石鄉大客車發生重大車禍，應就法制上檢討大客車駕駛人資格規範案所

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職業大客車駕駛人因負公眾交通安全之責，爰現行法規對職業大客車駕駛人考領駕駛執照之

經歷及執業相關管理規定，係有較嚴格之要求： 

(一)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0 條規定，應考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領有大貨車職業駕駛

執照 1 年以上之經歷；或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 2 年以上之經歷，並經立案之駕駛訓

練機構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練結業者。依據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規定

之應授課目及教學時數配當表，駕駛人參加小型車逕升大客車駕駛訓練，須接受學科上

課 35 小時及術科實習 46 小時之課程，方得報考。此外，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以領有大貨車駕駛執照 2 年以上之經歷申請考驗取

得聯結車駕駛執照者，係不得駕駛大客車，此為確保大客車駕駛人確有大客車實際駕駛

經驗。 

(二)另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9 條規定，自 99 年 10 月 1 日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

駛人前，應確認所屬駕駛人 3 年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習

，且其駕照應經監理機關審驗合格。此外，就遊覽車管理部分，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9 條除規定初次登記為遊覽車駕駛人者，應接受 6 小時以上之職前專案講習，申領取得

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後始得受任為遊覽車駕駛人外，亦於第 86 條規定，遊覽車客

運業僱用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擔任遊覽車駕駛人，如駕駛甲類大客車者，其應具

有駕駛大客車 3 年以上經歷，如駕駛乙類以下大客車者，應具備受僱於公路或市區汽車

客運業者 1 年以上之經歷。 

二、至針對新竹縣尖石鄉車禍事故，本部公路總局為加強遊覽車駕駛人行駛山區道路注意事項教育

，及緊急應變操作駕駛訓練，已完成司馬庫斯事例教案，加入大型車職業駕駛人 3 年定期訓

練課程，並增加上坡起步熄火緊急應變處置為必要課程項目。另已印製「上下坡道注意事項

及緊急狀況處置」宣導文字卡，於路檢聯稽時發放予遊覽車駕駛人加強宣導。 


